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161號

原      告  游進亨  

0000000000000000

            黃可欣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世煌律師

            洪婕慈律師

被      告  曾治為  

訴訟代理人  林琳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

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確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5515號支付命令所

載被告曾治為對於原告游進亨之債權，其中逾新臺幣927萬

元，暨自民國108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日給付日息0.

0438之違約金（含程序費用500元）之債權不存在。

貳、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參、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55，餘由原告共同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

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

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

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

臺上字第1031號、52年臺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本件原告主張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5515

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所載債權於超過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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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813萬元部分之借款債權、違約金債權不存在，

並經被告否認，致債權數額即不明確，使原告在私法上之

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其對於被告之確認

判決除去之，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經核有確認利益。

貳、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原告游進亨前於民國（下同）107年9月27日與被告簽訂

合作契約書（下稱系爭合作契約；證一），約定被告出資

新臺幣（下同）600萬元，由原告游進亨於107年10月1日

至108年4月30日間收購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

地號等八筆土地，整合後再出售，原告游進亨為擔保系爭

合作契約之履行，而提供原告游進亨所有之坐落於彰化縣

○○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供被告

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1,000萬元（證二），亦簽發票面金

額1,000萬元、到期日為108年4月30日之本票（證三）交

付被告，嗣因約定期限屆滿時，原告游進亨未能將上開土

地整合完成出售，被告遂依系爭合作契約第二條約定，要

求原告游進亨應返還依被告所投資本金並加計百分之50之

資金成本，雙方因而於108年5月27日另行簽訂合作契約增

補條款書（下稱系爭增補條款書），將原系爭合作契約約

定應返還之投資款及加計百分之50之款項共900萬元，轉

換為消費借貸關係，約定清償期為108年7月25日，又原告

游進亨應另行於108年7月25日前給付被告上開款項中300

萬元之利息27萬元，倘逾期未清償上開款項及利息，每逾

一日應加計未還金額之千分之一之違約金（證四）。

　二、107年11月25日原告游進亨與原告黃可欣成立信託契約，

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黃可欣（證五）。而原告游進

亨前於108年5月17日、109年8月28日、109年9月28日分別

償還54萬元、30萬元、30萬元後（證六），無力再繼續償

還與被告間借款，被告遂以原告游進亨未依約清償為由，

持鈞院108年度司拍字第124號拍賣抵押物裁定（證七）為

執行名義，以執行標的金額1,000萬元，向鈞院聲請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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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系爭不動產，經鈞院以110年度司執字第11224號執行

事件受理在案。而被告曾治為於聲請前開拍賣抵押物強制

執行案件後，另又以原告游進亨未履行系爭增補條款書為

由，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經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核發110年度司促字第15515號支付命令（證八）

後，遂持該支付命令為執行名義，再對原告游進亨聲請強

制執行，經鈞院110年度司執字第47383號受理在案，並於

該強制執行事件中扣押原告黃可欣所得取回之拍賣餘款67

7萬9,380元（證九）。

　三、本件被告僅以投資600萬元之資金，約定原告游進亨於半

年內未依約履行，即應額外返還300萬元之違約金，嗣後

被告以加計違約金及利息後之金額927萬元為本金，另簽

訂系爭增補條款書，約定按日計算違約金，致五年間違約

金高達1,340萬7,823元，除已逾被告投資本金金額之二倍

外，更遠高於民法第205條所定法定最高利率，故本件約

定之違約金顯有過高之情，爰請求將原告游進亨與被告間

約定之違約金酌減至0：

　　㈠本件尚且不計算原系爭合作契約乃約定原告游進亨於半年

內未依約履行應額外返還之300萬元違約金，原告游進亨

與被告所簽訂之系爭增補條款書約定違約金之計算方式為

每一日以未還金額之千分之一計算，即週年利率百分之3

6.5，而雙方未再就違約金之性質特別明定，則該違約金

按未履行金額比例計付，並依遲延返還期間計算，實與遲

延損害之利息性質相仿，依民法第250條自應視該違約金

為「債務遲延損害賠償之預定」，以免對債務人過度不

利。惟雙方所約定依週年利率百分之36.5計算系爭擔保債

權之違約金，不僅遠高民法第205條所定最高利率之限

制，且於借款債務遲延二年十個月時，違約金數額即已高

於系爭增補條款書所約定應返還之金額900萬元（證

八），約定違約金數額與被告金錢債權遲延獲償之實際損

害顯相懸殊，自有過高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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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本件被告僅600萬元投資資金之情形下，自雙方簽訂合作

契約書時起迄今五年之時間，以年利率10％金額計算，違

約金債權於300萬元內始屬合理，則本件請求鈞院就原告

游進亨與被告間系爭增補條款書約定之違約金酌減至0，

僅計算原系爭合作契約所約定之違約金300萬元，尚難謂

無理。

　四、原告游進亨前已清償114萬元之借款、利息，本件被告仍

以927萬元為債權本金金額，並加計高額違約金，請求原

告游進亨清償，顯非有理，本件被告對於原告游進亨之債

權逾813萬元部分應不存在：

　　㈠原告游進亨與被告曾治為所簽訂之系爭增補條款書，約定

將原系爭合作契約約定應返還之投資款及加計百分之50之

款項共900萬元轉換為消費借貸關係，清償期為108年7月2

5日，並原告游進亨應另行於108年7月25日前給付被告曾

治為利息27萬元，倘逾期未清償上開款項及利息，每逾一

日應加計未還金額之千分之一之違約金，而系爭增補條款

書約定之違約金顯有過高，應酌減至0，已如前述。

　　㈡原告游進亨於108年5月17日曾以其經營之名俯建設有限公

司帳戶匯款54萬元至被告帳戶，以清償借款，嗣因原告游

進亨經濟狀況不佳，無法於系爭增補條款書約定之清償期

前繼續清償，但其於109年8月28日、109年9月28日仍另交

付被告其經營之名俯建設有限公司票面金額30萬元之支票

二張，共計60萬元（證六），以清償借款。本件原告游進

亨前支付被告之114萬元（計算式：54萬＋30萬＋30萬＝1

14萬），實已清償上開借款利息27萬元及本金87萬元，則

本件借款債權應僅餘813萬元，故起訴請求如聲明。

　五、原告聲明：

　　㈠確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5515號支付命令

所載被告曾治為對於原告游進亨之債權，其中逾新臺幣81

3萬元部分之債權不存在。

　　㈡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11224號拍賣抵押物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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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執行事件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其中逾新臺幣813萬元

之部分，應予撤銷。

　　㈢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47383號請求清償債務

強制執行事件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其中逾新臺幣813萬

元之部分，應予撤銷。

　　㈣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原告對於被告答辯內容之陳述：

　一、本件違約金酌減後僅餘813萬元債權之緣由，說明如下：

　　㈠本件被告僅依系爭合作契約之約定，實際交付原告游進亨

600萬元款項，雙方雖於108年5月27日另簽訂系爭增補條

款書，將系爭合作契約所約定於108年4月30日應返還之投

資款及加計百分之50違約金，共900萬元之債權債務轉換

為消費借貸關係，惟消費借貸為要物契約，而該合作契約

書之違約金高達年利率87.5％，又雙方業已約定原告游進

亨應另支付利息27萬元，則系爭合作契約所約定之違約金

自應酌減至0，並被告既僅支付600萬元款項，故雙方間借

貸本金金額自應以600萬元計之，先予敘明。

　　㈡系爭增補條款書約定原告游進亨應於108年7月25日前給付

被告借款及27萬元利息，倘逾期未清償，每逾一日應加計

未還金額之千分之一之違約金，然該違約金按未履行金額

比例計付，並依遲延返還期間計算，實與遲延損害之利息

性質相仿，且其高達年利率36.5％，遠高於民法第205條

所定最高利率限制百分之16，自有過高，而應將違約金酌

減至年利率10％始為合理，並應以被告所實際支付之款項

600萬元為借貸本金計算，則計算至113年4月29日止即自1

07年9月27日系爭合作契約約定應返還款項之108年4月30

日起算五年，被告對原告游進亨應存有600萬元借款本金

債權、300萬元違約金債權及27萬元利息債權，共計927萬

元債權。

　　㈢惟原告游進亨前已於108年5月17日、109年8月28日、109

年9月28日分別清償54萬元、30萬元、30萬元（證六），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扣除原告游進亨已清償之部分，被告應僅餘813萬元之債

權（計算式：9,270,000－540,000－300,000-300,000＝

8,130,000）。

肆、被告答辯：

　一、原告游進亨為整合坐落於彰化縣員林市大明段831-1、83

2、832-2、834、834-1、834-1、835、835-1地號土地，

其整合之土地面積合計15,591.51平方公尺（4716.43

坪），依每坪平均成本新臺幣（下同）壹拾壹萬元整合收

購後，以每坪不低於壹拾貳萬伍仟元出售，因利潤頗豐，

高達七仟多萬元，但因資金不足，多次遊說被告投入資金

參與合作，107年9月27日與被告曾治為簽訂合作契約書

（下稱系爭合作契約），約定由被告投入陸佰萬元，投資

期間自民國（下同）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4月30日止。

若於期限屆滿時，尚無法整合完成並依第二條第二項條件

出售時，除被告同意延長合作期限並與原告游進亨商議確

定及完成書面續約手續外，原告游進亨應返還依被告所投

資本金並加計百分之五十之資金成本與被告，雙方終止契

約（原證一）。惟原告因於期限屆滿時，尚無法整合完成

並依系爭合作契約第二條第二項條件出售，而與被告簽訂

合作契約增補條款書（下稱系爭增補條款書），約定原告

游進亨應返還之玖佰萬元，全部轉為消費借貸法律關係

（原證四）。

　二、被告之投資本金並加計百分之五十之資金成本並非屬違約

金，且原告為商請被告同意給予原告延緩清償期限至109

年10月19日並向鈞院聲請延緩執行（乙證7），雙方於109

年9月24日匯算積欠之借款為1,000萬元，並簽訂緩期清償

協議書（乙證6），依契約自由原則，原告即應遵循協議

書之內容履行。惟原告卻違反禁反言原則，以違約金債權

金額過高，請求鈞院應予酌減至0等語，自無理由。

　三、違約金10,929,330未受償之計算方式之債權計算書：

　　㈠本件於鈞院丙股110年度司執字第47383號強制執行案件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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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入110年度司執字第36333號，而110年度司執字第36333

號案經執行拍賣金額11,252,000元，拍定人實際繳款日為

111年5月30日（乙證15），111年10月17日製作分配表，

受償案款267,939元（乙證16），取得執行名義費用（督

促費用）13元、執行費53,269元、本金214,657元後，尚

有本金9,055,343元、違約金9,640,800元未受償（計算

式：違約金自108年7月26日起至111年5月30日止，計1,04

0日；9,270,0000.0011,040＝9,640,800元）。

　　㈡又於鈞院丁股110年度司執字第11224號拍賣抵押物案件，

經執行拍賣金額16,900,000元，拍定人實際繳款日為112

年7月20日，受償案款10,083,870元，112年8月7日製作分

配表（乙證17），取得執行費83,870元、本金9,055,343

元、違約金944,657元後，尚有違約金12,463,166元未受

償（計算式：前次分配表後未清償之違約金9,640,800元

＋本次違約金3,767,023元（自111年5月31日起至112年7

月30日止，計416日；9,055,3430.001416）－本次受

償違約金額944,657元＝12,463,166元）。

　　㈢再於鈞院丙股110年度司執字第47383號強制執行鈞院丁股

110年度司執字第11224號案件，原應發還原告黃可欣之案

款金額6,779,380元，被告受償案款6,779,380元，112年9

月26製作分配表，清償違約金6,779,380元後，尚有違約

金5,683,786元未受償（乙證15）。

　四、被告聲明：

　　㈠原告之訴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伍、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游進亨與被告於107年9月27日簽訂合作契約書，約定

被告出資600萬元，原告游進亨於107年10月1日至108年4

月30日間收購坐落於彰化縣員林市大明段831-1、832、83

2-2、834、834-1、834-1、835、835-1地號土地，原告游

進亨並以所有之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00地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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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供被告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1,000萬元，嗣期限屆

滿，原告游進亨未能將土地整合完成出售，被告依系爭合

作契約第二條約定，要求原告游進亨返還依被告所投資本

金並加計百分之50之資金成本，因而於108年5月27日另行

簽訂合作契約增補條款書，將原系爭合作契約約定應返還

之投資款及加計百分之50之款項共900萬元，轉換為消費

借貸關係，約定清償期為108年7月25日，另原告游進亨應

於108年7月25日前，給付款項中300萬元之利息27萬元與

被告，倘逾期未清償上開款項及利息，每逾一日應加計未

還金額之千分之一之違約金。

　二、107年11月25日原告游進亨與原告黃可欣成立信託契約，

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黃可欣。

　三、被告曾受領原告游進亨114萬元。

陸、兩造爭執事項：

　一、原告游進亨與被告簽訂之系爭增補條款書所約定之違約金

是否過高，而得減至相當之數額？

　二、被告曾受領原告游進亨114萬元之款項屬利息或本金？

　三、被告對於原告游進亨之債權，其本金、利息、違約金等數

額如何計算？

柒、本院之判斷：

一、強制執行法第十四條所定債務人異議之訴以排除執行名義之

執行力為目的，故同條所謂強制執行程序終結，係指執行名

義之強制執行程序終結而言，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進

行至執行名義所載債權全部達其目的時，始為終結，故執行

名義所載債權，未因強制執行全部達其目的以前，對於某一

執行標的物之強制執行程序雖已終結，債務人仍得提起異議

之訴，但此項異議之訴有理由之判決，僅就執行名義所載債

權未因強制執行達其目的之部分排除其執行力，不能據以撤

銷強制執行程序業經終結部分之執行處分（院2776之1參

照）。本件原告對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55

15號支付命令請求減少本金及違約金部分，核屬強制執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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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條第2項「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

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

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

訴。」，如經法院酌減違約金僅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另

為請求，不得請求撤銷執行程序（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

第1353號裁定參照），先以敘明。

二、按所謂債務承認契約係以契約承諾其債務，可分為「無因債

務承認」及「有因債務承認」兩種類型，前者係指債務人負

擔債務之原因，不構成法律行為之內容，亦即債務人對債權

之給付義務，與其基礎原因行為分離，債務人之給付義務，

不受原因行為存續之影響。後者則非另行創設獨立於原因行

為之給付義務，仍依規範原法律關係之各該規定決定，其成

立以當事人間有法律爭議為前提，而該爭議為催生有因債務

承認之成因，且為達定紛止爭目的，有成立契約之法效意

思，由債務人之行為，足認債務人有放棄已知既存抗辯權或

不爭執權利形成事實之意思表示，始足當之，不可與無因債

務承認相論（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665號判決參照）。

又按債務承認契約乃承認一定債務存在之無因契約，我民法

雖未明認上述契約，但依契約自由原則，於不背於法律強行

規定及公序良俗之範圍內，當事人間自可有效成立。至民法

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二項所定之「以契約承認」則係債務人於

消滅時效完成後以契約承認其債務，雖具債務承認之性質，

惟債務承認契約非以該條規定為限（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

字第428號判決參照），承上，兩造訂立之合作契約增補條

款書記載「乙方應返還甲方之900萬元，全部轉換為消費借

貸」、「乙方若未於108年7月25日前清償上開借款及利息，

每逾1日應給付甲方未還金額千分之一違約金」另第五條規

定「本合作契約增補條款為原合作契約之延續，原合作契約

內容與本增補條款衝突，優先適用本增補條款，其餘條款之

效力仍存在」核其性質為有因性債務承認。

三、又兩造對惟原告游進亨前已於108年5月17日、109年8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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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09年9月28日分別清償54萬元、30萬元、30萬元（原證

六）不爭執，僅原告主張係清償本金，被告抗辯為清償已到

期之利息債權，被告主張兩造約定月息3分，參照兩造上開

增補條款三載明「乙方已給付甲方上開借款中陸百萬元部分

之利息，另參百萬元借款之利息貳拾柒萬元，乙方亦應於10

8年7月25日前給付」，被告主張為利息核屬有據，又原告於

執行程序中從未爭執本金未清償金額為927萬元，與常理頗

有違背，因此，堪認被告主張為清償利息為真實，自不許原

告主張係清償本金部分債務，認應從本金中扣除上開金額。

又利息如超過民法第205條年息百分之16時，原告應另案依

不當得利請求返還，與本案無關，原告主張清償之部分，被

告應僅餘813萬元之債權（計算式：9,270,000－540,000－3

00,000-300,000＝8,130,000），即無足採取。

四、又本件依上開合作契約增補條款書記載，兩造確認之債務金

僅900萬元，被告已於112年9月8日獲得足額清償（見被告乙

證17），但仍陷於高額之違約金債務，高額違約金一再違常

理之鉅額快速增加，顯失事理之平，且從被告整理之違約金

額自108年7月26日至112年9月26日止，4年共累計之金額為2

5,870,989元，當然應予酌減，按違約金之作用，乃為節省

債權人於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或不為適當之履行時，對債務人

請求損害賠償之舉證成本，以期縮短訴訟之時程，並督促債

務人依約履行債務。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對於其所約

定之違約金數額，應受其拘束，以貫徹私法自治之精神。至

債務人之債務倘已為一部履行或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

者，為避免造成違背契約正義等值之原則，法院固得比照債

權人因一部履行所受之利益或參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

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等情形，減少違約金（民法第二百五

十一條、第二百五十二條參照）。惟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

金，如屬損害賠償預定性質者，該違約金即係作為債務人於

債務不履行時之損害賠償預定之總額，其目的旨在填補債權

人因其債權不能實現而受之損害，並不具懲罰之色彩，初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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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人主觀之歸責事由無關。又關於損害賠償之範圍，民法

係採完全賠償主義，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別有約定，應以

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之利益（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一

項參照），故法院對於損害賠償額預定性之違約金，應以債

權人實際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所失利益），作為主

要之考量因素，以酌定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最高法

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289號判決參照）。本件命被告說明為

何要如此高之違約金，其無法說明其所以然，本院認其本金

部分如110年度司促字第15515號支付命令所載927萬元確屬

存在，違約金部分應從年息百分之36（即日息千分之1），

酌減為年息百分之16（即日息0.0438）為合理，原告此部分

請求為有理由，其餘超過部分及相關請求撤銷執行程序部分

為無理由。

五、綜上，原告求為判決：確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促

字第15515號支付命令所載被告曾治為對於原告游進亨之債

權，其中逾新臺幣927萬元，暨自民國108年7月26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日給付日息0.0438之違約金（含程序費用500

元）之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及併請求撤

銷執行程序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言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廖涵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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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161號
原      告  游進亨  


            黃可欣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世煌律師
            洪婕慈律師
被      告  曾治為  
訴訟代理人  林琳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確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5515號支付命令所載被告曾治為對於原告游進亨之債權，其中逾新臺幣927萬元，暨自民國108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日給付日息0.0438之違約金（含程序費用500元）之債權不存在。
貳、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參、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55，餘由原告共同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臺上字第1031號、52年臺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本件原告主張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5515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所載債權於超過新臺幣（下同）813萬元部分之借款債權、違約金債權不存在，並經被告否認，致債權數額即不明確，使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其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經核有確認利益。
貳、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原告游進亨前於民國（下同）107年9月27日與被告簽訂合作契約書（下稱系爭合作契約；證一），約定被告出資新臺幣（下同）600萬元，由原告游進亨於107年10月1日至108年4月30日間收購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地號等八筆土地，整合後再出售，原告游進亨為擔保系爭合作契約之履行，而提供原告游進亨所有之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供被告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1,000萬元（證二），亦簽發票面金額1,000萬元、到期日為108年4月30日之本票（證三）交付被告，嗣因約定期限屆滿時，原告游進亨未能將上開土地整合完成出售，被告遂依系爭合作契約第二條約定，要求原告游進亨應返還依被告所投資本金並加計百分之50之資金成本，雙方因而於108年5月27日另行簽訂合作契約增補條款書（下稱系爭增補條款書），將原系爭合作契約約定應返還之投資款及加計百分之50之款項共900萬元，轉換為消費借貸關係，約定清償期為108年7月25日，又原告游進亨應另行於108年7月25日前給付被告上開款項中300萬元之利息27萬元，倘逾期未清償上開款項及利息，每逾一日應加計未還金額之千分之一之違約金（證四）。
　二、107年11月25日原告游進亨與原告黃可欣成立信託契約，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黃可欣（證五）。而原告游進亨前於108年5月17日、109年8月28日、109年9月28日分別償還54萬元、30萬元、30萬元後（證六），無力再繼續償還與被告間借款，被告遂以原告游進亨未依約清償為由，持鈞院108年度司拍字第124號拍賣抵押物裁定（證七）為執行名義，以執行標的金額1,000萬元，向鈞院聲請強制執行系爭不動產，經鈞院以110年度司執字第11224號執行事件受理在案。而被告曾治為於聲請前開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案件後，另又以原告游進亨未履行系爭增補條款書為由，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110年度司促字第15515號支付命令（證八）後，遂持該支付命令為執行名義，再對原告游進亨聲請強制執行，經鈞院110年度司執字第47383號受理在案，並於該強制執行事件中扣押原告黃可欣所得取回之拍賣餘款677萬9,380元（證九）。
　三、本件被告僅以投資600萬元之資金，約定原告游進亨於半年內未依約履行，即應額外返還300萬元之違約金，嗣後被告以加計違約金及利息後之金額927萬元為本金，另簽訂系爭增補條款書，約定按日計算違約金，致五年間違約金高達1,340萬7,823元，除已逾被告投資本金金額之二倍外，更遠高於民法第205條所定法定最高利率，故本件約定之違約金顯有過高之情，爰請求將原告游進亨與被告間約定之違約金酌減至0：
　　㈠本件尚且不計算原系爭合作契約乃約定原告游進亨於半年內未依約履行應額外返還之300萬元違約金，原告游進亨與被告所簽訂之系爭增補條款書約定違約金之計算方式為每一日以未還金額之千分之一計算，即週年利率百分之36.5，而雙方未再就違約金之性質特別明定，則該違約金按未履行金額比例計付，並依遲延返還期間計算，實與遲延損害之利息性質相仿，依民法第250條自應視該違約金為「債務遲延損害賠償之預定」，以免對債務人過度不利。惟雙方所約定依週年利率百分之36.5計算系爭擔保債權之違約金，不僅遠高民法第205條所定最高利率之限制，且於借款債務遲延二年十個月時，違約金數額即已高於系爭增補條款書所約定應返還之金額900萬元（證八），約定違約金數額與被告金錢債權遲延獲償之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自有過高之情形。
　　㈡本件被告僅600萬元投資資金之情形下，自雙方簽訂合作契約書時起迄今五年之時間，以年利率10％金額計算，違約金債權於300萬元內始屬合理，則本件請求鈞院就原告游進亨與被告間系爭增補條款書約定之違約金酌減至0，僅計算原系爭合作契約所約定之違約金300萬元，尚難謂無理。
　四、原告游進亨前已清償114萬元之借款、利息，本件被告仍以927萬元為債權本金金額，並加計高額違約金，請求原告游進亨清償，顯非有理，本件被告對於原告游進亨之債權逾813萬元部分應不存在：
　　㈠原告游進亨與被告曾治為所簽訂之系爭增補條款書，約定將原系爭合作契約約定應返還之投資款及加計百分之50之款項共900萬元轉換為消費借貸關係，清償期為108年7月25日，並原告游進亨應另行於108年7月25日前給付被告曾治為利息27萬元，倘逾期未清償上開款項及利息，每逾一日應加計未還金額之千分之一之違約金，而系爭增補條款書約定之違約金顯有過高，應酌減至0，已如前述。
　　㈡原告游進亨於108年5月17日曾以其經營之名俯建設有限公司帳戶匯款54萬元至被告帳戶，以清償借款，嗣因原告游進亨經濟狀況不佳，無法於系爭增補條款書約定之清償期前繼續清償，但其於109年8月28日、109年9月28日仍另交付被告其經營之名俯建設有限公司票面金額30萬元之支票二張，共計60萬元（證六），以清償借款。本件原告游進亨前支付被告之114萬元（計算式：54萬＋30萬＋30萬＝114萬），實已清償上開借款利息27萬元及本金87萬元，則本件借款債權應僅餘813萬元，故起訴請求如聲明。
　五、原告聲明：
　　㈠確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5515號支付命令所載被告曾治為對於原告游進亨之債權，其中逾新臺幣813萬元部分之債權不存在。
　　㈡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11224號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其中逾新臺幣813萬元之部分，應予撤銷。
　　㈢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47383號請求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其中逾新臺幣813萬元之部分，應予撤銷。
　　㈣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原告對於被告答辯內容之陳述：
　一、本件違約金酌減後僅餘813萬元債權之緣由，說明如下：
　　㈠本件被告僅依系爭合作契約之約定，實際交付原告游進亨600萬元款項，雙方雖於108年5月27日另簽訂系爭增補條款書，將系爭合作契約所約定於108年4月30日應返還之投資款及加計百分之50違約金，共900萬元之債權債務轉換為消費借貸關係，惟消費借貸為要物契約，而該合作契約書之違約金高達年利率87.5％，又雙方業已約定原告游進亨應另支付利息27萬元，則系爭合作契約所約定之違約金自應酌減至0，並被告既僅支付600萬元款項，故雙方間借貸本金金額自應以600萬元計之，先予敘明。
　　㈡系爭增補條款書約定原告游進亨應於108年7月25日前給付被告借款及27萬元利息，倘逾期未清償，每逾一日應加計未還金額之千分之一之違約金，然該違約金按未履行金額比例計付，並依遲延返還期間計算，實與遲延損害之利息性質相仿，且其高達年利率36.5％，遠高於民法第205條所定最高利率限制百分之16，自有過高，而應將違約金酌減至年利率10％始為合理，並應以被告所實際支付之款項600萬元為借貸本金計算，則計算至113年4月29日止即自107年9月27日系爭合作契約約定應返還款項之108年4月30日起算五年，被告對原告游進亨應存有600萬元借款本金債權、300萬元違約金債權及27萬元利息債權，共計927萬元債權。
　　㈢惟原告游進亨前已於108年5月17日、109年8月28日、109年9月28日分別清償54萬元、30萬元、30萬元（證六），扣除原告游進亨已清償之部分，被告應僅餘813萬元之債權（計算式：9,270,000－540,000－300,000-300,000＝8,130,000）。
肆、被告答辯：
　一、原告游進亨為整合坐落於彰化縣員林市大明段831-1、832、832-2、834、834-1、834-1、835、835-1地號土地，其整合之土地面積合計15,591.51平方公尺（4716.43坪），依每坪平均成本新臺幣（下同）壹拾壹萬元整合收購後，以每坪不低於壹拾貳萬伍仟元出售，因利潤頗豐，高達七仟多萬元，但因資金不足，多次遊說被告投入資金參與合作，107年9月27日與被告曾治為簽訂合作契約書（下稱系爭合作契約），約定由被告投入陸佰萬元，投資期間自民國（下同）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4月30日止。若於期限屆滿時，尚無法整合完成並依第二條第二項條件出售時，除被告同意延長合作期限並與原告游進亨商議確定及完成書面續約手續外，原告游進亨應返還依被告所投資本金並加計百分之五十之資金成本與被告，雙方終止契約（原證一）。惟原告因於期限屆滿時，尚無法整合完成並依系爭合作契約第二條第二項條件出售，而與被告簽訂合作契約增補條款書（下稱系爭增補條款書），約定原告游進亨應返還之玖佰萬元，全部轉為消費借貸法律關係（原證四）。
　二、被告之投資本金並加計百分之五十之資金成本並非屬違約金，且原告為商請被告同意給予原告延緩清償期限至109年10月19日並向鈞院聲請延緩執行（乙證7），雙方於109年9月24日匯算積欠之借款為1,000萬元，並簽訂緩期清償協議書（乙證6），依契約自由原則，原告即應遵循協議書之內容履行。惟原告卻違反禁反言原則，以違約金債權金額過高，請求鈞院應予酌減至0等語，自無理由。
　三、違約金10,929,330未受償之計算方式之債權計算書：
　　㈠本件於鈞院丙股110年度司執字第47383號強制執行案件經併入110年度司執字第36333號，而110年度司執字第36333號案經執行拍賣金額11,252,000元，拍定人實際繳款日為111年5月30日（乙證15），111年10月17日製作分配表，受償案款267,939元（乙證16），取得執行名義費用（督促費用）13元、執行費53,269元、本金214,657元後，尚有本金9,055,343元、違約金9,640,800元未受償（計算式：違約金自108年7月26日起至111年5月30日止，計1,040日；9,270,0000.0011,040＝9,640,800元）。
　　㈡又於鈞院丁股110年度司執字第11224號拍賣抵押物案件，經執行拍賣金額16,900,000元，拍定人實際繳款日為112年7月20日，受償案款10,083,870元，112年8月7日製作分配表（乙證17），取得執行費83,870元、本金9,055,343元、違約金944,657元後，尚有違約金12,463,166元未受償（計算式：前次分配表後未清償之違約金9,640,800元＋本次違約金3,767,023元（自111年5月31日起至112年7月30日止，計416日；9,055,3430.001416）－本次受償違約金額944,657元＝12,463,166元）。
　　㈢再於鈞院丙股110年度司執字第47383號強制執行鈞院丁股110年度司執字第11224號案件，原應發還原告黃可欣之案款金額6,779,380元，被告受償案款6,779,380元，112年9月26製作分配表，清償違約金6,779,380元後，尚有違約金5,683,786元未受償（乙證15）。
　四、被告聲明：
　　㈠原告之訴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伍、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游進亨與被告於107年9月27日簽訂合作契約書，約定被告出資600萬元，原告游進亨於107年10月1日至108年4月30日間收購坐落於彰化縣員林市大明段831-1、832、832-2、834、834-1、834-1、835、835-1地號土地，原告游進亨並以所有之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供被告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1,000萬元，嗣期限屆滿，原告游進亨未能將土地整合完成出售，被告依系爭合作契約第二條約定，要求原告游進亨返還依被告所投資本金並加計百分之50之資金成本，因而於108年5月27日另行簽訂合作契約增補條款書，將原系爭合作契約約定應返還之投資款及加計百分之50之款項共900萬元，轉換為消費借貸關係，約定清償期為108年7月25日，另原告游進亨應於108年7月25日前，給付款項中300萬元之利息27萬元與被告，倘逾期未清償上開款項及利息，每逾一日應加計未還金額之千分之一之違約金。
　二、107年11月25日原告游進亨與原告黃可欣成立信託契約，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黃可欣。
　三、被告曾受領原告游進亨114萬元。
陸、兩造爭執事項：
　一、原告游進亨與被告簽訂之系爭增補條款書所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而得減至相當之數額？
　二、被告曾受領原告游進亨114萬元之款項屬利息或本金？
　三、被告對於原告游進亨之債權，其本金、利息、違約金等數額如何計算？
柒、本院之判斷：
一、強制執行法第十四條所定債務人異議之訴以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為目的，故同條所謂強制執行程序終結，係指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終結而言，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進行至執行名義所載債權全部達其目的時，始為終結，故執行名義所載債權，未因強制執行全部達其目的以前，對於某一執行標的物之強制執行程序雖已終結，債務人仍得提起異議之訴，但此項異議之訴有理由之判決，僅就執行名義所載債權未因強制執行達其目的之部分排除其執行力，不能據以撤銷強制執行程序業經終結部分之執行處分（院2776之1參照）。本件原告對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5515號支付命令請求減少本金及違約金部分，核屬強制執行法14條第2項「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如經法院酌減違約金僅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另為請求，不得請求撤銷執行程序（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第1353號裁定參照），先以敘明。
二、按所謂債務承認契約係以契約承諾其債務，可分為「無因債務承認」及「有因債務承認」兩種類型，前者係指債務人負擔債務之原因，不構成法律行為之內容，亦即債務人對債權之給付義務，與其基礎原因行為分離，債務人之給付義務，不受原因行為存續之影響。後者則非另行創設獨立於原因行為之給付義務，仍依規範原法律關係之各該規定決定，其成立以當事人間有法律爭議為前提，而該爭議為催生有因債務承認之成因，且為達定紛止爭目的，有成立契約之法效意思，由債務人之行為，足認債務人有放棄已知既存抗辯權或不爭執權利形成事實之意思表示，始足當之，不可與無因債務承認相論（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665號判決參照）。又按債務承認契約乃承認一定債務存在之無因契約，我民法雖未明認上述契約，但依契約自由原則，於不背於法律強行規定及公序良俗之範圍內，當事人間自可有效成立。至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二項所定之「以契約承認」則係債務人於消滅時效完成後以契約承認其債務，雖具債務承認之性質，惟債務承認契約非以該條規定為限（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28號判決參照），承上，兩造訂立之合作契約增補條款書記載「乙方應返還甲方之900萬元，全部轉換為消費借貸」、「乙方若未於108年7月25日前清償上開借款及利息，每逾1日應給付甲方未還金額千分之一違約金」另第五條規定「本合作契約增補條款為原合作契約之延續，原合作契約內容與本增補條款衝突，優先適用本增補條款，其餘條款之效力仍存在」核其性質為有因性債務承認。
三、又兩造對惟原告游進亨前已於108年5月17日、109年8月28日、109年9月28日分別清償54萬元、30萬元、30萬元（原證六）不爭執，僅原告主張係清償本金，被告抗辯為清償已到期之利息債權，被告主張兩造約定月息3分，參照兩造上開增補條款三載明「乙方已給付甲方上開借款中陸百萬元部分之利息，另參百萬元借款之利息貳拾柒萬元，乙方亦應於108年7月25日前給付」，被告主張為利息核屬有據，又原告於執行程序中從未爭執本金未清償金額為927萬元，與常理頗有違背，因此，堪認被告主張為清償利息為真實，自不許原告主張係清償本金部分債務，認應從本金中扣除上開金額。又利息如超過民法第205條年息百分之16時，原告應另案依不當得利請求返還，與本案無關，原告主張清償之部分，被告應僅餘813萬元之債權（計算式：9,270,000－540,000－300,000-300,000＝8,130,000），即無足採取。
四、又本件依上開合作契約增補條款書記載，兩造確認之債務金僅900萬元，被告已於112年9月8日獲得足額清償（見被告乙證17），但仍陷於高額之違約金債務，高額違約金一再違常理之鉅額快速增加，顯失事理之平，且從被告整理之違約金額自108年7月26日至112年9月26日止，4年共累計之金額為25,870,989元，當然應予酌減，按違約金之作用，乃為節省債權人於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或不為適當之履行時，對債務人請求損害賠償之舉證成本，以期縮短訴訟之時程，並督促債務人依約履行債務。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對於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數額，應受其拘束，以貫徹私法自治之精神。至債務人之債務倘已為一部履行或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為避免造成違背契約正義等值之原則，法院固得比照債權人因一部履行所受之利益或參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等情形，減少違約金（民法第二百五十一條、第二百五十二條參照）。惟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如屬損害賠償預定性質者，該違約金即係作為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之損害賠償預定之總額，其目的旨在填補債權人因其債權不能實現而受之損害，並不具懲罰之色彩，初與債務人主觀之歸責事由無關。又關於損害賠償之範圍，民法係採完全賠償主義，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別有約定，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之利益（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一項參照），故法院對於損害賠償額預定性之違約金，應以債權人實際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所失利益），作為主要之考量因素，以酌定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289號判決參照）。本件命被告說明為何要如此高之違約金，其無法說明其所以然，本院認其本金部分如110年度司促字第15515號支付命令所載927萬元確屬存在，違約金部分應從年息百分之36（即日息千分之1），酌減為年息百分之16（即日息0.0438）為合理，原告此部分請求為有理由，其餘超過部分及相關請求撤銷執行程序部分為無理由。
五、綜上，原告求為判決：確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5515號支付命令所載被告曾治為對於原告游進亨之債權，其中逾新臺幣927萬元，暨自民國108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日給付日息0.0438之違約金（含程序費用500元）之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及併請求撤銷執行程序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言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廖涵萱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161號
原      告  游進亨  

            黃可欣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世煌律師
            洪婕慈律師
被      告  曾治為  
訴訟代理人  林琳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
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確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5515號支付命令所
    載被告曾治為對於原告游進亨之債權，其中逾新臺幣927萬
    元，暨自民國108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日給付日息0.
    0438之違約金（含程序費用500元）之債權不存在。
貳、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參、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55，餘由原告共同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
      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
      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
      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
      臺上字第1031號、52年臺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本件原告主張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5515
      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所載債權於超過新臺幣
      （下同）813萬元部分之借款債權、違約金債權不存在，
      並經被告否認，致債權數額即不明確，使原告在私法上之
      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其對於被告之確認
      判決除去之，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經核有確認利益。
貳、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原告游進亨前於民國（下同）107年9月27日與被告簽訂
      合作契約書（下稱系爭合作契約；證一），約定被告出資
      新臺幣（下同）600萬元，由原告游進亨於107年10月1日
      至108年4月30日間收購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地號
      等八筆土地，整合後再出售，原告游進亨為擔保系爭合作
      契約之履行，而提供原告游進亨所有之坐落於彰化縣○○鄉
      ○○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供被告設定最高
      限額抵押權1,000萬元（證二），亦簽發票面金額1,000萬
      元、到期日為108年4月30日之本票（證三）交付被告，嗣
      因約定期限屆滿時，原告游進亨未能將上開土地整合完成
      出售，被告遂依系爭合作契約第二條約定，要求原告游進
      亨應返還依被告所投資本金並加計百分之50之資金成本，
      雙方因而於108年5月27日另行簽訂合作契約增補條款書（
      下稱系爭增補條款書），將原系爭合作契約約定應返還之
      投資款及加計百分之50之款項共900萬元，轉換為消費借
      貸關係，約定清償期為108年7月25日，又原告游進亨應另
      行於108年7月25日前給付被告上開款項中300萬元之利息2
      7萬元，倘逾期未清償上開款項及利息，每逾一日應加計
      未還金額之千分之一之違約金（證四）。
　二、107年11月25日原告游進亨與原告黃可欣成立信託契約，
      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黃可欣（證五）。而原告游進
      亨前於108年5月17日、109年8月28日、109年9月28日分別
      償還54萬元、30萬元、30萬元後（證六），無力再繼續償
      還與被告間借款，被告遂以原告游進亨未依約清償為由，
      持鈞院108年度司拍字第124號拍賣抵押物裁定（證七）為
      執行名義，以執行標的金額1,000萬元，向鈞院聲請強制
      執行系爭不動產，經鈞院以110年度司執字第11224號執行
      事件受理在案。而被告曾治為於聲請前開拍賣抵押物強制
      執行案件後，另又以原告游進亨未履行系爭增補條款書為
      由，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經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核發110年度司促字第15515號支付命令（證八）
      後，遂持該支付命令為執行名義，再對原告游進亨聲請強
      制執行，經鈞院110年度司執字第47383號受理在案，並於
      該強制執行事件中扣押原告黃可欣所得取回之拍賣餘款67
      7萬9,380元（證九）。
　三、本件被告僅以投資600萬元之資金，約定原告游進亨於半
      年內未依約履行，即應額外返還300萬元之違約金，嗣後
      被告以加計違約金及利息後之金額927萬元為本金，另簽
      訂系爭增補條款書，約定按日計算違約金，致五年間違約
      金高達1,340萬7,823元，除已逾被告投資本金金額之二倍
      外，更遠高於民法第205條所定法定最高利率，故本件約
      定之違約金顯有過高之情，爰請求將原告游進亨與被告間
      約定之違約金酌減至0：
　　㈠本件尚且不計算原系爭合作契約乃約定原告游進亨於半年
      內未依約履行應額外返還之300萬元違約金，原告游進亨
      與被告所簽訂之系爭增補條款書約定違約金之計算方式為
      每一日以未還金額之千分之一計算，即週年利率百分之36
      .5，而雙方未再就違約金之性質特別明定，則該違約金按
      未履行金額比例計付，並依遲延返還期間計算，實與遲延
      損害之利息性質相仿，依民法第250條自應視該違約金為
      「債務遲延損害賠償之預定」，以免對債務人過度不利。
      惟雙方所約定依週年利率百分之36.5計算系爭擔保債權之
      違約金，不僅遠高民法第205條所定最高利率之限制，且
      於借款債務遲延二年十個月時，違約金數額即已高於系爭
      增補條款書所約定應返還之金額900萬元（證八），約定
      違約金數額與被告金錢債權遲延獲償之實際損害顯相懸殊
      ，自有過高之情形。
　　㈡本件被告僅600萬元投資資金之情形下，自雙方簽訂合作契
      約書時起迄今五年之時間，以年利率10％金額計算，違約
      金債權於300萬元內始屬合理，則本件請求鈞院就原告游
      進亨與被告間系爭增補條款書約定之違約金酌減至0，僅
      計算原系爭合作契約所約定之違約金300萬元，尚難謂無
      理。
　四、原告游進亨前已清償114萬元之借款、利息，本件被告仍
      以927萬元為債權本金金額，並加計高額違約金，請求原
      告游進亨清償，顯非有理，本件被告對於原告游進亨之債
      權逾813萬元部分應不存在：
　　㈠原告游進亨與被告曾治為所簽訂之系爭增補條款書，約定
      將原系爭合作契約約定應返還之投資款及加計百分之50之
      款項共900萬元轉換為消費借貸關係，清償期為108年7月2
      5日，並原告游進亨應另行於108年7月25日前給付被告曾
      治為利息27萬元，倘逾期未清償上開款項及利息，每逾一
      日應加計未還金額之千分之一之違約金，而系爭增補條款
      書約定之違約金顯有過高，應酌減至0，已如前述。
　　㈡原告游進亨於108年5月17日曾以其經營之名俯建設有限公
      司帳戶匯款54萬元至被告帳戶，以清償借款，嗣因原告游
      進亨經濟狀況不佳，無法於系爭增補條款書約定之清償期
      前繼續清償，但其於109年8月28日、109年9月28日仍另交
      付被告其經營之名俯建設有限公司票面金額30萬元之支票
      二張，共計60萬元（證六），以清償借款。本件原告游進
      亨前支付被告之114萬元（計算式：54萬＋30萬＋30萬＝114
      萬），實已清償上開借款利息27萬元及本金87萬元，則本
      件借款債權應僅餘813萬元，故起訴請求如聲明。
　五、原告聲明：
　　㈠確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5515號支付命令
      所載被告曾治為對於原告游進亨之債權，其中逾新臺幣81
      3萬元部分之債權不存在。
　　㈡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11224號拍賣抵押物強
      制執行事件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其中逾新臺幣813萬元
      之部分，應予撤銷。
　　㈢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47383號請求清償債務
      強制執行事件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其中逾新臺幣813萬
      元之部分，應予撤銷。
　　㈣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原告對於被告答辯內容之陳述：
　一、本件違約金酌減後僅餘813萬元債權之緣由，說明如下：
　　㈠本件被告僅依系爭合作契約之約定，實際交付原告游進亨6
      00萬元款項，雙方雖於108年5月27日另簽訂系爭增補條款
      書，將系爭合作契約所約定於108年4月30日應返還之投資
      款及加計百分之50違約金，共900萬元之債權債務轉換為
      消費借貸關係，惟消費借貸為要物契約，而該合作契約書
      之違約金高達年利率87.5％，又雙方業已約定原告游進亨
      應另支付利息27萬元，則系爭合作契約所約定之違約金自
      應酌減至0，並被告既僅支付600萬元款項，故雙方間借貸
      本金金額自應以600萬元計之，先予敘明。
　　㈡系爭增補條款書約定原告游進亨應於108年7月25日前給付
      被告借款及27萬元利息，倘逾期未清償，每逾一日應加計
      未還金額之千分之一之違約金，然該違約金按未履行金額
      比例計付，並依遲延返還期間計算，實與遲延損害之利息
      性質相仿，且其高達年利率36.5％，遠高於民法第205條所
      定最高利率限制百分之16，自有過高，而應將違約金酌減
      至年利率10％始為合理，並應以被告所實際支付之款項600
      萬元為借貸本金計算，則計算至113年4月29日止即自107
      年9月27日系爭合作契約約定應返還款項之108年4月30日
      起算五年，被告對原告游進亨應存有600萬元借款本金債
      權、300萬元違約金債權及27萬元利息債權，共計927萬元
      債權。
　　㈢惟原告游進亨前已於108年5月17日、109年8月28日、109年
      9月28日分別清償54萬元、30萬元、30萬元（證六），扣
      除原告游進亨已清償之部分，被告應僅餘813萬元之債權
      （計算式：9,270,000－540,000－300,000-300,000＝8,130,
      000）。
肆、被告答辯：
　一、原告游進亨為整合坐落於彰化縣員林市大明段831-1、832
      、832-2、834、834-1、834-1、835、835-1地號土地，其
      整合之土地面積合計15,591.51平方公尺（4716.43坪），
      依每坪平均成本新臺幣（下同）壹拾壹萬元整合收購後，
      以每坪不低於壹拾貳萬伍仟元出售，因利潤頗豐，高達七
      仟多萬元，但因資金不足，多次遊說被告投入資金參與合
      作，107年9月27日與被告曾治為簽訂合作契約書（下稱系
      爭合作契約），約定由被告投入陸佰萬元，投資期間自民
      國（下同）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4月30日止。若於期限
      屆滿時，尚無法整合完成並依第二條第二項條件出售時，
      除被告同意延長合作期限並與原告游進亨商議確定及完成
      書面續約手續外，原告游進亨應返還依被告所投資本金並
      加計百分之五十之資金成本與被告，雙方終止契約（原證
      一）。惟原告因於期限屆滿時，尚無法整合完成並依系爭
      合作契約第二條第二項條件出售，而與被告簽訂合作契約
      增補條款書（下稱系爭增補條款書），約定原告游進亨應
      返還之玖佰萬元，全部轉為消費借貸法律關係（原證四）
      。
　二、被告之投資本金並加計百分之五十之資金成本並非屬違約
      金，且原告為商請被告同意給予原告延緩清償期限至109
      年10月19日並向鈞院聲請延緩執行（乙證7），雙方於109
      年9月24日匯算積欠之借款為1,000萬元，並簽訂緩期清償
      協議書（乙證6），依契約自由原則，原告即應遵循協議
      書之內容履行。惟原告卻違反禁反言原則，以違約金債權
      金額過高，請求鈞院應予酌減至0等語，自無理由。
　三、違約金10,929,330未受償之計算方式之債權計算書：
　　㈠本件於鈞院丙股110年度司執字第47383號強制執行案件經
      併入110年度司執字第36333號，而110年度司執字第36333
      號案經執行拍賣金額11,252,000元，拍定人實際繳款日為
      111年5月30日（乙證15），111年10月17日製作分配表，
      受償案款267,939元（乙證16），取得執行名義費用（督
      促費用）13元、執行費53,269元、本金214,657元後，尚
      有本金9,055,343元、違約金9,640,800元未受償（計算式
      ：違約金自108年7月26日起至111年5月30日止，計1,040
      日；9,270,0000.0011,040＝9,640,800元）。
　　㈡又於鈞院丁股110年度司執字第11224號拍賣抵押物案件，
      經執行拍賣金額16,900,000元，拍定人實際繳款日為112
      年7月20日，受償案款10,083,870元，112年8月7日製作分
      配表（乙證17），取得執行費83,870元、本金9,055,343
      元、違約金944,657元後，尚有違約金12,463,166元未受
      償（計算式：前次分配表後未清償之違約金9,640,800元＋
      本次違約金3,767,023元（自111年5月31日起至112年7月3
      0日止，計416日；9,055,3430.001416）－本次受償違約
      金額944,657元＝12,463,166元）。
　　㈢再於鈞院丙股110年度司執字第47383號強制執行鈞院丁股1
      10年度司執字第11224號案件，原應發還原告黃可欣之案
      款金額6,779,380元，被告受償案款6,779,380元，112年9
      月26製作分配表，清償違約金6,779,380元後，尚有違約
      金5,683,786元未受償（乙證15）。
　四、被告聲明：
　　㈠原告之訴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伍、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游進亨與被告於107年9月27日簽訂合作契約書，約定
      被告出資600萬元，原告游進亨於107年10月1日至108年4
      月30日間收購坐落於彰化縣員林市大明段831-1、832、83
      2-2、834、834-1、834-1、835、835-1地號土地，原告游
      進亨並以所有之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
      供被告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1,000萬元，嗣期限屆滿，原
      告游進亨未能將土地整合完成出售，被告依系爭合作契約
      第二條約定，要求原告游進亨返還依被告所投資本金並加
      計百分之50之資金成本，因而於108年5月27日另行簽訂合
      作契約增補條款書，將原系爭合作契約約定應返還之投資
      款及加計百分之50之款項共900萬元，轉換為消費借貸關
      係，約定清償期為108年7月25日，另原告游進亨應於108
      年7月25日前，給付款項中300萬元之利息27萬元與被告，
      倘逾期未清償上開款項及利息，每逾一日應加計未還金額
      之千分之一之違約金。
　二、107年11月25日原告游進亨與原告黃可欣成立信託契約，
      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黃可欣。
　三、被告曾受領原告游進亨114萬元。
陸、兩造爭執事項：
　一、原告游進亨與被告簽訂之系爭增補條款書所約定之違約金
      是否過高，而得減至相當之數額？
　二、被告曾受領原告游進亨114萬元之款項屬利息或本金？
　三、被告對於原告游進亨之債權，其本金、利息、違約金等數
      額如何計算？
柒、本院之判斷：
一、強制執行法第十四條所定債務人異議之訴以排除執行名義之
    執行力為目的，故同條所謂強制執行程序終結，係指執行名
    義之強制執行程序終結而言，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進
    行至執行名義所載債權全部達其目的時，始為終結，故執行
    名義所載債權，未因強制執行全部達其目的以前，對於某一
    執行標的物之強制執行程序雖已終結，債務人仍得提起異議
    之訴，但此項異議之訴有理由之判決，僅就執行名義所載債
    權未因強制執行達其目的之部分排除其執行力，不能據以撤
    銷強制執行程序業經終結部分之執行處分（院2776之1參照
    ）。本件原告對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5515
    號支付命令請求減少本金及違約金部分，核屬強制執行法14
    條第2項「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
    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
    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
    如經法院酌減違約金僅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另為請求，
    不得請求撤銷執行程序（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第1353號
    裁定參照），先以敘明。
二、按所謂債務承認契約係以契約承諾其債務，可分為「無因債
    務承認」及「有因債務承認」兩種類型，前者係指債務人負
    擔債務之原因，不構成法律行為之內容，亦即債務人對債權
    之給付義務，與其基礎原因行為分離，債務人之給付義務，
    不受原因行為存續之影響。後者則非另行創設獨立於原因行
    為之給付義務，仍依規範原法律關係之各該規定決定，其成
    立以當事人間有法律爭議為前提，而該爭議為催生有因債務
    承認之成因，且為達定紛止爭目的，有成立契約之法效意思
    ，由債務人之行為，足認債務人有放棄已知既存抗辯權或不
    爭執權利形成事實之意思表示，始足當之，不可與無因債務
    承認相論（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665號判決參照）。又
    按債務承認契約乃承認一定債務存在之無因契約，我民法雖
    未明認上述契約，但依契約自由原則，於不背於法律強行規
    定及公序良俗之範圍內，當事人間自可有效成立。至民法第
    一百四十四條第二項所定之「以契約承認」則係債務人於消
    滅時效完成後以契約承認其債務，雖具債務承認之性質，惟
    債務承認契約非以該條規定為限（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
    第428號判決參照），承上，兩造訂立之合作契約增補條款
    書記載「乙方應返還甲方之900萬元，全部轉換為消費借貸
    」、「乙方若未於108年7月25日前清償上開借款及利息，每
    逾1日應給付甲方未還金額千分之一違約金」另第五條規定
    「本合作契約增補條款為原合作契約之延續，原合作契約內
    容與本增補條款衝突，優先適用本增補條款，其餘條款之效
    力仍存在」核其性質為有因性債務承認。
三、又兩造對惟原告游進亨前已於108年5月17日、109年8月28日
    、109年9月28日分別清償54萬元、30萬元、30萬元（原證六
    ）不爭執，僅原告主張係清償本金，被告抗辯為清償已到期
    之利息債權，被告主張兩造約定月息3分，參照兩造上開增
    補條款三載明「乙方已給付甲方上開借款中陸百萬元部分之
    利息，另參百萬元借款之利息貳拾柒萬元，乙方亦應於108
    年7月25日前給付」，被告主張為利息核屬有據，又原告於
    執行程序中從未爭執本金未清償金額為927萬元，與常理頗
    有違背，因此，堪認被告主張為清償利息為真實，自不許原
    告主張係清償本金部分債務，認應從本金中扣除上開金額。
    又利息如超過民法第205條年息百分之16時，原告應另案依
    不當得利請求返還，與本案無關，原告主張清償之部分，被
    告應僅餘813萬元之債權（計算式：9,270,000－540,000－300
    ,000-300,000＝8,130,000），即無足採取。
四、又本件依上開合作契約增補條款書記載，兩造確認之債務金
    僅900萬元，被告已於112年9月8日獲得足額清償（見被告乙
    證17），但仍陷於高額之違約金債務，高額違約金一再違常
    理之鉅額快速增加，顯失事理之平，且從被告整理之違約金
    額自108年7月26日至112年9月26日止，4年共累計之金額為2
    5,870,989元，當然應予酌減，按違約金之作用，乃為節省
    債權人於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或不為適當之履行時，對債務人
    請求損害賠償之舉證成本，以期縮短訴訟之時程，並督促債
    務人依約履行債務。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對於其所約
    定之違約金數額，應受其拘束，以貫徹私法自治之精神。至
    債務人之債務倘已為一部履行或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
    者，為避免造成違背契約正義等值之原則，法院固得比照債
    權人因一部履行所受之利益或參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
    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等情形，減少違約金（民法第二百五
    十一條、第二百五十二條參照）。惟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
    ，如屬損害賠償預定性質者，該違約金即係作為債務人於債
    務不履行時之損害賠償預定之總額，其目的旨在填補債權人
    因其債權不能實現而受之損害，並不具懲罰之色彩，初與債
    務人主觀之歸責事由無關。又關於損害賠償之範圍，民法係
    採完全賠償主義，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別有約定，應以填
    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之利益（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一項
    參照），故法院對於損害賠償額預定性之違約金，應以債權
    人實際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所失利益），作為主要
    之考量因素，以酌定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最高法院
    105年度台上字第2289號判決參照）。本件命被告說明為何
    要如此高之違約金，其無法說明其所以然，本院認其本金部
    分如110年度司促字第15515號支付命令所載927萬元確屬存
    在，違約金部分應從年息百分之36（即日息千分之1），酌
    減為年息百分之16（即日息0.0438）為合理，原告此部分請
    求為有理由，其餘超過部分及相關請求撤銷執行程序部分為
    無理由。
五、綜上，原告求為判決：確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促
    字第15515號支付命令所載被告曾治為對於原告游進亨之債
    權，其中逾新臺幣927萬元，暨自民國108年7月26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日給付日息0.0438之違約金（含程序費用500元
    ）之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及併請求撤銷
    執行程序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言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廖涵萱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161號
原      告  游進亨  

            黃可欣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世煌律師
            洪婕慈律師
被      告  曾治為  
訴訟代理人  林琳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確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5515號支付命令所載被告曾治為對於原告游進亨之債權，其中逾新臺幣927萬元，暨自民國108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日給付日息0.0438之違約金（含程序費用500元）之債權不存在。
貳、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參、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55，餘由原告共同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臺上字第1031號、52年臺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本件原告主張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5515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所載債權於超過新臺幣（下同）813萬元部分之借款債權、違約金債權不存在，並經被告否認，致債權數額即不明確，使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其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經核有確認利益。
貳、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原告游進亨前於民國（下同）107年9月27日與被告簽訂合作契約書（下稱系爭合作契約；證一），約定被告出資新臺幣（下同）600萬元，由原告游進亨於107年10月1日至108年4月30日間收購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地號等八筆土地，整合後再出售，原告游進亨為擔保系爭合作契約之履行，而提供原告游進亨所有之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供被告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1,000萬元（證二），亦簽發票面金額1,000萬元、到期日為108年4月30日之本票（證三）交付被告，嗣因約定期限屆滿時，原告游進亨未能將上開土地整合完成出售，被告遂依系爭合作契約第二條約定，要求原告游進亨應返還依被告所投資本金並加計百分之50之資金成本，雙方因而於108年5月27日另行簽訂合作契約增補條款書（下稱系爭增補條款書），將原系爭合作契約約定應返還之投資款及加計百分之50之款項共900萬元，轉換為消費借貸關係，約定清償期為108年7月25日，又原告游進亨應另行於108年7月25日前給付被告上開款項中300萬元之利息27萬元，倘逾期未清償上開款項及利息，每逾一日應加計未還金額之千分之一之違約金（證四）。
　二、107年11月25日原告游進亨與原告黃可欣成立信託契約，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黃可欣（證五）。而原告游進亨前於108年5月17日、109年8月28日、109年9月28日分別償還54萬元、30萬元、30萬元後（證六），無力再繼續償還與被告間借款，被告遂以原告游進亨未依約清償為由，持鈞院108年度司拍字第124號拍賣抵押物裁定（證七）為執行名義，以執行標的金額1,000萬元，向鈞院聲請強制執行系爭不動產，經鈞院以110年度司執字第11224號執行事件受理在案。而被告曾治為於聲請前開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案件後，另又以原告游進亨未履行系爭增補條款書為由，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110年度司促字第15515號支付命令（證八）後，遂持該支付命令為執行名義，再對原告游進亨聲請強制執行，經鈞院110年度司執字第47383號受理在案，並於該強制執行事件中扣押原告黃可欣所得取回之拍賣餘款677萬9,380元（證九）。
　三、本件被告僅以投資600萬元之資金，約定原告游進亨於半年內未依約履行，即應額外返還300萬元之違約金，嗣後被告以加計違約金及利息後之金額927萬元為本金，另簽訂系爭增補條款書，約定按日計算違約金，致五年間違約金高達1,340萬7,823元，除已逾被告投資本金金額之二倍外，更遠高於民法第205條所定法定最高利率，故本件約定之違約金顯有過高之情，爰請求將原告游進亨與被告間約定之違約金酌減至0：
　　㈠本件尚且不計算原系爭合作契約乃約定原告游進亨於半年內未依約履行應額外返還之300萬元違約金，原告游進亨與被告所簽訂之系爭增補條款書約定違約金之計算方式為每一日以未還金額之千分之一計算，即週年利率百分之36.5，而雙方未再就違約金之性質特別明定，則該違約金按未履行金額比例計付，並依遲延返還期間計算，實與遲延損害之利息性質相仿，依民法第250條自應視該違約金為「債務遲延損害賠償之預定」，以免對債務人過度不利。惟雙方所約定依週年利率百分之36.5計算系爭擔保債權之違約金，不僅遠高民法第205條所定最高利率之限制，且於借款債務遲延二年十個月時，違約金數額即已高於系爭增補條款書所約定應返還之金額900萬元（證八），約定違約金數額與被告金錢債權遲延獲償之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自有過高之情形。
　　㈡本件被告僅600萬元投資資金之情形下，自雙方簽訂合作契約書時起迄今五年之時間，以年利率10％金額計算，違約金債權於300萬元內始屬合理，則本件請求鈞院就原告游進亨與被告間系爭增補條款書約定之違約金酌減至0，僅計算原系爭合作契約所約定之違約金300萬元，尚難謂無理。
　四、原告游進亨前已清償114萬元之借款、利息，本件被告仍以927萬元為債權本金金額，並加計高額違約金，請求原告游進亨清償，顯非有理，本件被告對於原告游進亨之債權逾813萬元部分應不存在：
　　㈠原告游進亨與被告曾治為所簽訂之系爭增補條款書，約定將原系爭合作契約約定應返還之投資款及加計百分之50之款項共900萬元轉換為消費借貸關係，清償期為108年7月25日，並原告游進亨應另行於108年7月25日前給付被告曾治為利息27萬元，倘逾期未清償上開款項及利息，每逾一日應加計未還金額之千分之一之違約金，而系爭增補條款書約定之違約金顯有過高，應酌減至0，已如前述。
　　㈡原告游進亨於108年5月17日曾以其經營之名俯建設有限公司帳戶匯款54萬元至被告帳戶，以清償借款，嗣因原告游進亨經濟狀況不佳，無法於系爭增補條款書約定之清償期前繼續清償，但其於109年8月28日、109年9月28日仍另交付被告其經營之名俯建設有限公司票面金額30萬元之支票二張，共計60萬元（證六），以清償借款。本件原告游進亨前支付被告之114萬元（計算式：54萬＋30萬＋30萬＝114萬），實已清償上開借款利息27萬元及本金87萬元，則本件借款債權應僅餘813萬元，故起訴請求如聲明。
　五、原告聲明：
　　㈠確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5515號支付命令所載被告曾治為對於原告游進亨之債權，其中逾新臺幣813萬元部分之債權不存在。
　　㈡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11224號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其中逾新臺幣813萬元之部分，應予撤銷。
　　㈢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47383號請求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其中逾新臺幣813萬元之部分，應予撤銷。
　　㈣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原告對於被告答辯內容之陳述：
　一、本件違約金酌減後僅餘813萬元債權之緣由，說明如下：
　　㈠本件被告僅依系爭合作契約之約定，實際交付原告游進亨600萬元款項，雙方雖於108年5月27日另簽訂系爭增補條款書，將系爭合作契約所約定於108年4月30日應返還之投資款及加計百分之50違約金，共900萬元之債權債務轉換為消費借貸關係，惟消費借貸為要物契約，而該合作契約書之違約金高達年利率87.5％，又雙方業已約定原告游進亨應另支付利息27萬元，則系爭合作契約所約定之違約金自應酌減至0，並被告既僅支付600萬元款項，故雙方間借貸本金金額自應以600萬元計之，先予敘明。
　　㈡系爭增補條款書約定原告游進亨應於108年7月25日前給付被告借款及27萬元利息，倘逾期未清償，每逾一日應加計未還金額之千分之一之違約金，然該違約金按未履行金額比例計付，並依遲延返還期間計算，實與遲延損害之利息性質相仿，且其高達年利率36.5％，遠高於民法第205條所定最高利率限制百分之16，自有過高，而應將違約金酌減至年利率10％始為合理，並應以被告所實際支付之款項600萬元為借貸本金計算，則計算至113年4月29日止即自107年9月27日系爭合作契約約定應返還款項之108年4月30日起算五年，被告對原告游進亨應存有600萬元借款本金債權、300萬元違約金債權及27萬元利息債權，共計927萬元債權。
　　㈢惟原告游進亨前已於108年5月17日、109年8月28日、109年9月28日分別清償54萬元、30萬元、30萬元（證六），扣除原告游進亨已清償之部分，被告應僅餘813萬元之債權（計算式：9,270,000－540,000－300,000-300,000＝8,130,000）。
肆、被告答辯：
　一、原告游進亨為整合坐落於彰化縣員林市大明段831-1、832、832-2、834、834-1、834-1、835、835-1地號土地，其整合之土地面積合計15,591.51平方公尺（4716.43坪），依每坪平均成本新臺幣（下同）壹拾壹萬元整合收購後，以每坪不低於壹拾貳萬伍仟元出售，因利潤頗豐，高達七仟多萬元，但因資金不足，多次遊說被告投入資金參與合作，107年9月27日與被告曾治為簽訂合作契約書（下稱系爭合作契約），約定由被告投入陸佰萬元，投資期間自民國（下同）107年10月1日起至108年4月30日止。若於期限屆滿時，尚無法整合完成並依第二條第二項條件出售時，除被告同意延長合作期限並與原告游進亨商議確定及完成書面續約手續外，原告游進亨應返還依被告所投資本金並加計百分之五十之資金成本與被告，雙方終止契約（原證一）。惟原告因於期限屆滿時，尚無法整合完成並依系爭合作契約第二條第二項條件出售，而與被告簽訂合作契約增補條款書（下稱系爭增補條款書），約定原告游進亨應返還之玖佰萬元，全部轉為消費借貸法律關係（原證四）。
　二、被告之投資本金並加計百分之五十之資金成本並非屬違約金，且原告為商請被告同意給予原告延緩清償期限至109年10月19日並向鈞院聲請延緩執行（乙證7），雙方於109年9月24日匯算積欠之借款為1,000萬元，並簽訂緩期清償協議書（乙證6），依契約自由原則，原告即應遵循協議書之內容履行。惟原告卻違反禁反言原則，以違約金債權金額過高，請求鈞院應予酌減至0等語，自無理由。
　三、違約金10,929,330未受償之計算方式之債權計算書：
　　㈠本件於鈞院丙股110年度司執字第47383號強制執行案件經併入110年度司執字第36333號，而110年度司執字第36333號案經執行拍賣金額11,252,000元，拍定人實際繳款日為111年5月30日（乙證15），111年10月17日製作分配表，受償案款267,939元（乙證16），取得執行名義費用（督促費用）13元、執行費53,269元、本金214,657元後，尚有本金9,055,343元、違約金9,640,800元未受償（計算式：違約金自108年7月26日起至111年5月30日止，計1,040日；9,270,0000.0011,040＝9,640,800元）。
　　㈡又於鈞院丁股110年度司執字第11224號拍賣抵押物案件，經執行拍賣金額16,900,000元，拍定人實際繳款日為112年7月20日，受償案款10,083,870元，112年8月7日製作分配表（乙證17），取得執行費83,870元、本金9,055,343元、違約金944,657元後，尚有違約金12,463,166元未受償（計算式：前次分配表後未清償之違約金9,640,800元＋本次違約金3,767,023元（自111年5月31日起至112年7月30日止，計416日；9,055,3430.001416）－本次受償違約金額944,657元＝12,463,166元）。
　　㈢再於鈞院丙股110年度司執字第47383號強制執行鈞院丁股110年度司執字第11224號案件，原應發還原告黃可欣之案款金額6,779,380元，被告受償案款6,779,380元，112年9月26製作分配表，清償違約金6,779,380元後，尚有違約金5,683,786元未受償（乙證15）。
　四、被告聲明：
　　㈠原告之訴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伍、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游進亨與被告於107年9月27日簽訂合作契約書，約定被告出資600萬元，原告游進亨於107年10月1日至108年4月30日間收購坐落於彰化縣員林市大明段831-1、832、832-2、834、834-1、834-1、835、835-1地號土地，原告游進亨並以所有之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供被告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1,000萬元，嗣期限屆滿，原告游進亨未能將土地整合完成出售，被告依系爭合作契約第二條約定，要求原告游進亨返還依被告所投資本金並加計百分之50之資金成本，因而於108年5月27日另行簽訂合作契約增補條款書，將原系爭合作契約約定應返還之投資款及加計百分之50之款項共900萬元，轉換為消費借貸關係，約定清償期為108年7月25日，另原告游進亨應於108年7月25日前，給付款項中300萬元之利息27萬元與被告，倘逾期未清償上開款項及利息，每逾一日應加計未還金額之千分之一之違約金。
　二、107年11月25日原告游進亨與原告黃可欣成立信託契約，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黃可欣。
　三、被告曾受領原告游進亨114萬元。
陸、兩造爭執事項：
　一、原告游進亨與被告簽訂之系爭增補條款書所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而得減至相當之數額？
　二、被告曾受領原告游進亨114萬元之款項屬利息或本金？
　三、被告對於原告游進亨之債權，其本金、利息、違約金等數額如何計算？
柒、本院之判斷：
一、強制執行法第十四條所定債務人異議之訴以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為目的，故同條所謂強制執行程序終結，係指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終結而言，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進行至執行名義所載債權全部達其目的時，始為終結，故執行名義所載債權，未因強制執行全部達其目的以前，對於某一執行標的物之強制執行程序雖已終結，債務人仍得提起異議之訴，但此項異議之訴有理由之判決，僅就執行名義所載債權未因強制執行達其目的之部分排除其執行力，不能據以撤銷強制執行程序業經終結部分之執行處分（院2776之1參照）。本件原告對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5515號支付命令請求減少本金及違約金部分，核屬強制執行法14條第2項「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如經法院酌減違約金僅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另為請求，不得請求撤銷執行程序（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第1353號裁定參照），先以敘明。
二、按所謂債務承認契約係以契約承諾其債務，可分為「無因債務承認」及「有因債務承認」兩種類型，前者係指債務人負擔債務之原因，不構成法律行為之內容，亦即債務人對債權之給付義務，與其基礎原因行為分離，債務人之給付義務，不受原因行為存續之影響。後者則非另行創設獨立於原因行為之給付義務，仍依規範原法律關係之各該規定決定，其成立以當事人間有法律爭議為前提，而該爭議為催生有因債務承認之成因，且為達定紛止爭目的，有成立契約之法效意思，由債務人之行為，足認債務人有放棄已知既存抗辯權或不爭執權利形成事實之意思表示，始足當之，不可與無因債務承認相論（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665號判決參照）。又按債務承認契約乃承認一定債務存在之無因契約，我民法雖未明認上述契約，但依契約自由原則，於不背於法律強行規定及公序良俗之範圍內，當事人間自可有效成立。至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二項所定之「以契約承認」則係債務人於消滅時效完成後以契約承認其債務，雖具債務承認之性質，惟債務承認契約非以該條規定為限（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28號判決參照），承上，兩造訂立之合作契約增補條款書記載「乙方應返還甲方之900萬元，全部轉換為消費借貸」、「乙方若未於108年7月25日前清償上開借款及利息，每逾1日應給付甲方未還金額千分之一違約金」另第五條規定「本合作契約增補條款為原合作契約之延續，原合作契約內容與本增補條款衝突，優先適用本增補條款，其餘條款之效力仍存在」核其性質為有因性債務承認。
三、又兩造對惟原告游進亨前已於108年5月17日、109年8月28日、109年9月28日分別清償54萬元、30萬元、30萬元（原證六）不爭執，僅原告主張係清償本金，被告抗辯為清償已到期之利息債權，被告主張兩造約定月息3分，參照兩造上開增補條款三載明「乙方已給付甲方上開借款中陸百萬元部分之利息，另參百萬元借款之利息貳拾柒萬元，乙方亦應於108年7月25日前給付」，被告主張為利息核屬有據，又原告於執行程序中從未爭執本金未清償金額為927萬元，與常理頗有違背，因此，堪認被告主張為清償利息為真實，自不許原告主張係清償本金部分債務，認應從本金中扣除上開金額。又利息如超過民法第205條年息百分之16時，原告應另案依不當得利請求返還，與本案無關，原告主張清償之部分，被告應僅餘813萬元之債權（計算式：9,270,000－540,000－300,000-300,000＝8,130,000），即無足採取。
四、又本件依上開合作契約增補條款書記載，兩造確認之債務金僅900萬元，被告已於112年9月8日獲得足額清償（見被告乙證17），但仍陷於高額之違約金債務，高額違約金一再違常理之鉅額快速增加，顯失事理之平，且從被告整理之違約金額自108年7月26日至112年9月26日止，4年共累計之金額為25,870,989元，當然應予酌減，按違約金之作用，乃為節省債權人於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或不為適當之履行時，對債務人請求損害賠償之舉證成本，以期縮短訴訟之時程，並督促債務人依約履行債務。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對於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數額，應受其拘束，以貫徹私法自治之精神。至債務人之債務倘已為一部履行或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為避免造成違背契約正義等值之原則，法院固得比照債權人因一部履行所受之利益或參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等情形，減少違約金（民法第二百五十一條、第二百五十二條參照）。惟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如屬損害賠償預定性質者，該違約金即係作為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之損害賠償預定之總額，其目的旨在填補債權人因其債權不能實現而受之損害，並不具懲罰之色彩，初與債務人主觀之歸責事由無關。又關於損害賠償之範圍，民法係採完全賠償主義，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別有約定，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之利益（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一項參照），故法院對於損害賠償額預定性之違約金，應以債權人實際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所失利益），作為主要之考量因素，以酌定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289號判決參照）。本件命被告說明為何要如此高之違約金，其無法說明其所以然，本院認其本金部分如110年度司促字第15515號支付命令所載927萬元確屬存在，違約金部分應從年息百分之36（即日息千分之1），酌減為年息百分之16（即日息0.0438）為合理，原告此部分請求為有理由，其餘超過部分及相關請求撤銷執行程序部分為無理由。
五、綜上，原告求為判決：確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5515號支付命令所載被告曾治為對於原告游進亨之債權，其中逾新臺幣927萬元，暨自民國108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日給付日息0.0438之違約金（含程序費用500元）之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及併請求撤銷執行程序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言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廖涵萱 

　　　　　　　 



